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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鄭治祖）反對派「真

普選聯盟」召集人、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鄭宇碩，繼

日前再爆抄襲疑雲，遭前研究助理投訴在約10年前兩度涉嫌剽竊，

將內地學者論文翻譯後「收歸名

下」後，又被本報揭發其於 2002

年涉嫌以虛假陳述圖騙領特區護

照，亦懷疑未向城大申報其兼任

「華人民主書院」校長身份。城

大校董會主席胡曉明向本報透

露，對於鄭宇碩被投訴涉嫌學術

剽竊一事，校方日前已成立調查委

員會展開調查，並表示校董會

非常關注鄭宇碩的學術操

守問題。有同屬城大的

學者批評，抄襲是嚴

重事件，做法如

同偷竊。

鄭宇碩繼1995年因涉嫌剽竊被罷免城大人文及社會科
學院院長職位後，日前又遭其前高級研究助理鄭文

龍向傳媒及城大投訴，指控鄭在約10年前兩度涉嫌剽
竊。投訴指鄭宇碩多次涉嫌「學術不誠實」，包括在2002
年至2004年與內地學者合作研究《中國加入WTO後所帶
來的影響》題目，並發表學術論文，經費共10萬港元，
但事成後鄭宇碩僅付對方5,000元人民幣，即把對方研究
成果翻譯成英文，並以第一作者身份以聯名方式發表，變
相將論文「收歸名下」。
鄭宇碩之後在接受傳媒查詢時，死撐在得到中文論文
後先翻譯，並加上適當註腳，再尋找學術期刊發表，又
聲稱投訴是「黑材料」。此外，鄭宇碩是鼓吹「台獨」

的「華人民主書院」校
長，但懷疑未向城大申報有關
身份。

校方：按既定機制處理
胡曉明日前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透露，他身為校董會主

席，有責任向校方了解情況。早前曾向城大校長郭位查詢
如何處理鄭宇碩的學術操守問題，郭位回覆指校方已成立
調查委員會展開調查。胡曉明表示，郭位尚未透露委員會
成員身份，只知道委員會目前並無校董會成員。胡曉明又
指，鄭宇碩是校內「聞名已久」的教師，事件牽涉鄭的學
術操守問題，校董會對此非常關注，但尚未就此開會，要
待查實真相後才可評論。
城大發言人則表示，已收到有關投訴，會按既定機制

處理。

同僚：抄襲屬嚴重事件
與鄭宇碩屬同僚的城大公共政策學系高級特任講師張楚

勇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抄襲別人的創作屬於嚴重事
件，必須認真處理，「如果是抄襲，又怎能說是知識或學
問呢？就好像藝術家的創作原來是抄人的，他已經算不上
藝術家，只是偷竊者。」他表示，任何具體投訴個案都要
先理解箇中資料，以免斷章取義。
對於鄭宇碩聲稱有關對他的投訴是「黑材料」，張楚勇

稱有人質疑投訴發生在敏感時刻，又指涉事雙方有「牙齒
印」，認為與其由外界「估估下」，倒不如由城大校方按
既有程序跟進處理。

馮偉華：調查往績公正
城大校董會成員、教協會長馮偉華表示，城大在接獲涉
及校內教授的投訴時，一般會由相關部門負責人按投訴資
料及證據是否充分，再決定是否成立紀律聆訊委員會調
查。對於鄭宇碩被投訴，他認為關鍵在於鄭宇碩與相關內
地教授之間是否有協議，還是有人蓄意隱瞞，而目前難以
單憑表面證據作評論。
馮偉華又稱，不會推測投訴是否如鄭宇碩聲稱的「黑材
料」，他亦不擔心城大一旦調查事件，會被指控是「政治
打壓」，強調城大向來秉持獨立客觀的態度，過往亦有公
正處理投訴的往績及制度。
對於鄭宇碩再爆涉嫌學術剽竊事件，城大學生會會長李
浩賢指，學生會暫時未接獲學生就上述問題的任何投訴或
查詢，學生會將靜待校方交代詳情，目前不便評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本身為城市大
學政治學講座教授的「真普聯」召集人鄭宇
碩，還有一個較少人知道的身份，就是「華人
民主書院」的校長。城大教師工會主席鄭利明
表示，按城大規定，鄭宇碩是「華人民主書
院」的高層，就算不受薪，都應要作出正式申
報，若未經大學許可，即屬違規，因為「只要
用了（城大）學校時間處理非城大的事務，城
大就有權衡量應否向對方收回費用。」他坦
言，鄭宇碩從事這項校外工作已非短時間，若
無上報，「都會幾麻煩」。

耗用城大時間應扣薪
鄭利明本身是城大電子工程學系副教授，但他熱

心服務社區，是九龍城區議會議員。他指自己申報
區議員工作時，校方會計算他任區議員的服務時
間，在城大的薪酬會按比例扣減，以作抵償；故他
指鄭宇碩若出任「華人民主書院」的校長，無論受
薪或不受薪，都難免耗用在城大的工作時間，在這
情況下，就應該正式上報，並預先取得校方批准，
校方應按其耗時情況扣減鄭在城大的薪酬。
鄭利明表示，以往有些沒有上報兼職的個案，若

情節不是非常嚴重，校方會與有關員工協商，以取
回校方供款的公積金作為賠償，讓對方體面地自行
辭職，而不用將事件曝光。由於近年城大嚴格執行
上報的規定，「故很多人都小心咗，不敢承諾出任
執董或工程顧問，以免誤墮灰色地帶」。
據悉，「華人民主書院」在2011年 5月成
立，由「民運分子」王丹任董事會主席，鄭宇
碩任校長，其他董事包括民主黨、社民連陶君
行以及其他「民運分子」。從該書院的網站上
看到，鄭宇碩已轉任「榮譽校長」，但未知他
是何時轉任及是否有向城大申報。

「 真 普 聯 」 召 集
人、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
講座教授鄭宇碩日前被前
研究助理投訴在約10年前
涉嫌剽竊。事實上，早於
1995年，鄭宇碩已因涉嫌
「一字不漏」抄襲他人學術
文章，被城大成立專家小組
調查，最後被減薪並罷免院
長職位，學術不誠實可謂劣
跡斑斑。

1995年，時任城大人文
及社會科學院院長的鄭宇
碩，被投訴其著作及論文
涉嫌抄襲，城大成立4人
專家小組調查。鄭宇碩當
時死撐不承認抄襲，但承
認部分引文未加上出處，
校方最終認為抄襲罪名不
成立，但其採用他人材料
而沒有足夠註明出處，不
為學術界接受，於是罷免
鄭宇碩的院長職務並減
薪，以及免除其擔任行政
工作兩年。

今回翻譯當著作
鄭宇碩事後一度幾乎消聲匿跡，直

到2006年出任公民黨秘書長後，活躍
程度才不斷增加，還不斷利用學術議
題借題發揮，發表大量反對中央的言
論。如在2008年題為《西藏騷亂給中
央的啟示》的文章，大肆指責青藏鐵
路通車、漢人入藏等「騷擾」藏民原
有生活，為「藏獨」分子策動騷亂製
造理據。

是次鄭涉嫌抄襲與 1995 年的抄襲
風波性質不盡相同。前者是懷疑鄭
宇碩與被抄襲者的著作文字幾乎
「一模一樣」，後者就涉及鄭宇碩
與內地學者的研究工作，鄭涉嫌只
翻譯內地學者的學術文章為英文，
就把自己署名為第一作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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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工會：「鄭校長」身份應報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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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城巿大學嚴格規定，
無論教職員從事與本身專業範疇有關又或與本身專業範
疇不相關的校外工作或兼職，且不論受薪或無薪，均需
上報校方。有關申報表要經由系主任批准，再交由院長
批閱，接着經副校長把關，才算獲准。申請人要先取得
校方的正式許可，才能進行兼職，並要確保有關工作，
不能令該校的利益受損及有利益衝突。至於私人公司、
上巿企業及家族企業，亦必定要申報，否則即屬違規。
至於為本身專業相關的學會或教育團體作義務工作，如

只收受車馬費，只需作簡單申報。例如工程專業出身的教
員，或會出任工程師學會的幹事，又或教員到校外任考
官、到中學或職訓局任董事等，均屬此類，未必要事先獲
得校方批准。城大教師工會主席鄭利明表示，若教職員不
清楚什麽機構可以豁免正式申報，應向人事部查詢，而不
應以身犯險。

若瞞騙嚴重 交廉署跟進
鄭利明解釋指，一旦校方發現教職員漏報，會要求

對方解釋；若校方認為員工有刻意瞞騙的嫌疑，會將
個案轉交專責處理漏報的委員會處理，委員會將要求
員工詳細交代情況，若情節嚴重者，有關個案或會進
一步轉交廉政公署跟進，這類個案隨時有機會惹上官
非。
鄭利明表示，若只是初犯，又或情節輕微，例如翌年

已主動補回漏報資料，「校方最多只會作出警告」。若
涉及漏報的年期長、涉款多，則被視為瞞騙的機會自然
更大，屆時就多由專責處理漏報的委員會跟進。
鄭利明坦言，以往城大因為有不少教職員外出「秘
撈」，花耗的工時變相令校方受損，故校方近幾年收
緊有關規定，嚴打未經校方批准而外出兼職。

教員兼職需三層審批
■城大教師工會主席鄭利明

■■鄭宇碩面臨校內調查鄭宇碩面臨校內調查。。

■城大校董會主席胡曉明 ■城大校長郭位

涉剽竊查鄭宇碩

鄭宇鄭宇碩碩「「三宗罪三宗罪」」城大須徹查城大須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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